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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「新北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

第 12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6 年 4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賴召集人美蓉 

記錄：施雅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本次會議就報告事項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屬預

定於第 2 階段（115 年以後）辦理者之檢討修正情形，

及屬第 1 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之空間區位、

範圍及其農地分類分級情形」、「經本案指認屬宜維護

農地範圍之都市計畫農業區，其後續維護管理方式」

及討論事項「補充住宅部門計畫相關內容，是否妥

適」，經專案小組聽取簡報，請新北市政府再補充下列

事項： 

(一)請新北市政府刪除本計畫（草案）有關第 2 階段擬辦

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，包含泰山五股間非都市

土地、大柑園非都市土地、淡水都市計畫西側都市計

畫、淡水（竹圍地區）都市計畫間外圍非都市土地等

案。 

(二)請新北市政府就本計畫（草案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

地區（6 處，共 984 公頃），依其劃設之理由及必要性，

再予評估有無檢討空間，並請補充強化相關論述。 

(三)請就本計畫（草案）案內有關人口相關推估資料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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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，並補充強化住宅增量之必要性。 

(四)請新北市政府參考臺中市政府作法，補充轄內未登記

工廠清理計畫，包括輔導方式、步驟及期程等事項。 

二、請新北市政府依本次會議結論、與會委員及有關機關

意見補充修正，於文到三週內函送作業單位，並經確

認修正內容後，請作業單位安排提內政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報告。 

陸、散會:下午 4時 30 分



           

附件：各單位發言摘要 

◎賴召集人美蓉 

一、新北市政府代表提出與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90

次大會審議「新北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結論之不同意

見，即該計畫（草案）納入第 2 階段辦理新訂或擴大

都市計畫內容，考量前開結論係區域計畫委員會多數

委員共識，如擬更改該結論，需再提會討論，將影響

核定期程，請新北市政府審慎評估。 

二、本次提出住宅部門計畫相關內容，其中擬於主城區及

捷運沿線地區（高密度發展區域)等居住需求較高地

區，導入空餘屋利用、多元都市更新及提供社會住宅

等作法，將造成密集發展地區更為密集情形，涉及住

宅部門政策及目標，應考量地區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

容受情形，提供住宅供給適當區位及計畫指導，請新

北市政府再予強化相關論述。 

三、以臺中市為例，其人口因社會增加而大幅成長，超過

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計結果，現況人口數甚可能已

超越高雄市，然依該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相關資料，

現階段住宅供給仍屬充足情形；是以，請新北市政府

再予詳實評估轄內住宅供給是否充足，並建議就擬定

住商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性等，加強相關論

述。 

四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顯示，目前全臺都市計畫

農業區中，屬第 1 種農業用地應予維持作為農業使用

者約 2 萬公頃，請新北市政府妥予研擬轄內各都市計

畫農業區之發展定位，並補充相關論述及土地利用指



           

導。 

◎賴委員宗裕 

一、本計畫草案有關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未提及未登

記工廠處理作法，該地區是否無該類農地遭轉用或誤

用情形，應予釐清；此外，本計畫草案中所列其他產

業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，提出將違章工廠座落

之農地變更為非農地之作法，是否經全面評估確定無

法恢復農用，有無具體之清理計畫及相關輔導或處理

機制等，應再補充論述；另就此類將被佔用農地變更

為非農地作法，其增額之開發量總數為何？衍生人口

進駐及公共設施需求等又為如何？請新北市政府預為

評估，並研擬相關因應對策。 

二、本次簡報說明農地資源面積計 8124.36 公頃，是否包

括已轉用之農業用地，又相關說明提出應維護農地總

量 8409.64 公頃，其二者之關係為何，建議新北市政

府強化相關說明，以避免混肴；此外，本計畫草案對

於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維護管理提出「透過通盤檢討修

正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，限縮第 1 種農業用地之土地

使用管制規定」及「加強農地違規查處作業，對遭受

破壞之農地予以列管」等作法，有無更為積極且具體

之維護方式，請新北市政府再予補充。 

三、目前人口無明顯成長，且呈遞減趨勢，又依據相關資

料顯示新北市空屋量為全國最多，然新北市政府提出

未來住宅增量需求，與一般認知不同，建議就該住宅

增量需求，補充相關推估基礎作法；此外，本次補充

提出空屋率由 15%調降至 7.5%，其意涵為何？建議再



           

予說明；又如擬降低空屋率，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

之作法，並無法達到預期效果，應再予評估住宅部門

發展策略及相應作法。以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人口預估

結果為下降趨勢，目前並呈現戶數增加、戶量下降情

形，是以，應就該趨勢檢討相應之土地使用指導，並

就住宅部門計畫應再予強化有關租賃住宅、青年或社

會住宅之相關論述及土地利用指導。 

四、本次補充住宅部門計畫提出多元都市更新等作法，紓

解高房價壓力及補充住宅供給，建議新北市政府詳實

評估以新老舊房屋更新方式可提供多少住宅供給量？

並適度納入該部門供需分析相關內容。 

◎黃委員明耀 

有關宜維護農地總量涉及未登記工廠佔用農地問

題，建議新北市政府參考臺中市作法，提出具體清理

計畫及後續管控機制等配套作。此外，就該類農地遭

未登記工廠佔用情形，應詳予評估確實無法恢復農用

者，始予變更為非農業使用，又除農地總量之管控，

為避免衍生工廠影響週邊農地品質轉變情形，應請新

北市併予提出相應對策。 

◎劉委員玉山 

本部區域計畫委員專案小組審議臺中市區域計畫

（草案）過程，臺中市政府已配合專案小組會議結論，

刪除第 2 階段（115 年後）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相

關內容，爰以相同標準處理本計畫（草案）內容；新

北市政府如擬將該部再予納入計畫內容，將產生本會

不一致作法，應審慎處理，是以，建議新北市政府再



           

予評估納入第 2 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性，

並補充相關論述（如有無部門計畫之具體需求等）。 

◎李委員永展 

一、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預估趨勢，115 年即呈現負

成長，以臺北市為例，目前約 270 萬人，預估值將低

於 250 萬人，新北市人口將更高於該降幅比例，並將

影響住商型及產業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新北市政

府應有因應作為及相關論述。 

二、目前人口減少趨勢及家戶結構（戶量降低）改變情形，

又新北市中心地區房價偏高，相關自用、租賃需求、

社會住宅或青年住宅等平價住宅需求，與新訂或擴大

都市計畫增加之住宅供給，或產業型新訂或擴大都市

計畫產業用地，均有密不可分之推估關係，應妥予評

估並訂定相關土地利用指導。 

◎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

一、新北市轄區計 46 個都市計畫，對於各計畫之農業區土

地利用定位與原則，宜予明確界定，且農業區定位若

屬維持農業生產為主之地區，其土地規劃利用應與農

產業發展方向相結合。 

二、有關優先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「新訂三峽麥仔

園都市計畫」地區，因土地使用現況除供零星建築使

用外，該區仍屬從事農業生產使用為主，且部分地主

亦建議維持農業生產使用，故該地區是否仍優先納入

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辦理地區，仍請再予檢視。另

該地區若因應國家重大建設仍有優先辦理者，其計畫



           

範圍及其規模得否再予修正調整，仍請再予評估。 

三、針對「擴大土城都市計畫（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）」，

其屬市政府已提計畫送內政部都委會討論中之案件，

該案因該計畫範圍南側仍以從事農業使用為主，且當

地有民眾反對都市計畫案情形，故該案尚未定案。對

於此等有爭議之地區，若納入優先辦理新訂或擴大都

市計畫地區者，其後續審查程序或核定範圍為何，仍

請予以釐清。 

四、依據國土計畫法之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，都市計畫地

區未來將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，故對於新訂或擴

大都市計畫案，案內不應再劃設農業區，以避免未來

都市計畫範圍納入城鄉發展地區後，又衍生農業區土

地使用定位之疑義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一、本市樹林區柑園地區及泰山楓江地區曾於 99 年間辦理

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檢討變更，是時未完成相

關核備作業，並依營建署意見納入本市區域計畫草

案，以納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惟貴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第 390 次會議審議「新北市區域計畫(草案)」結

論係將第 2 階段（115 年以後）辦理之新訂或擴大都

市計畫予以刪除，包含泰山五股間非都市土地、大柑

園非都市土地、淡水都市計畫西側都市計畫、淡水（竹

圍地區）都市計畫間外圍非都市土地等案件。 

二、考量前開地區之發展條件，鄰近都市發展密集地區，

未來實有發展需求，又涉及各該範圍內特定農業區及

一般農業區之檢討變更，建請同意納入本市區域計畫。 



          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一、為避免未來國土計畫下之國土功能分區之銜接產生相

疑義，建議新北市政府根據現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分

類劃設原則，模擬相關轉換情形，並就未來銜接可能

產生之問題予以論述，並進行更為完成之補充，以回

應有關委員意見。 

二、現階段新北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如擬納入超出計畫年

期（115 年）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相關內容，

與政策指導並不一致，且依據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，

新北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，是以，

該相關內容應納入新北市國土計畫擬定過程予充分討

論，是否仍欲於本計畫（草案）增列超出計畫年期之

相關指導，請新北市政府再予評估。 

三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說明，係將轄內未納入分級分區之都

市計畫農業區納入宜維護農地資源，請再補充說明後

續管控機制及相關配套。 

四、有關新北市政府代表提出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

討變更事宜，並非納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條

件，應視各農業用地資源條件作為檢討變更依據，併

予釐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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